
苏州市市级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单位名称 苏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单位
主要职能

    苏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局负责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的相关决
策部署，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坚持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组织开展民族宗
教理论、政策和相应问题的调查研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二）起草我市民族宗教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拟订相关政策规定，负责督促检查落实情况和
宣传教育。承担民族宗教事务行政审批、行政复议和行政应诉工作。组织协调网络宗教事务管理，规范

网络宗教信息服务。协调推动有关部门履行民族宗教工作相关职责。
    （三）负责推进实施民族宗教事务服务体系和民族宗教事务管理信息化建设。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少

数民族事业等专项规划。会同有关部门管理少数民族专项经费。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少数民族扶贫工作。
    （四）协助有关部门加强对清真食品生产销售的扶持和管理，落实少数民族特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

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内地民族班的管理工作。参与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对口支援工作。
    （五）依法保护全市少数民族公民的合法权益，组织和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组织和承办民

族团结进步表彰活动。指导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加强自身建设，依法依章开展工作。协助有关部门做好
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工作。

    （六）依法履行宗教事务管理职责，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合法的宗教活动。
    （七）指导宗教团体依法依章开展活动，引导各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支持宗教团体加强自身建

设，推动宗教团体在宗教界开展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自我教育，办理宗教
团体需由政府解决和协调的有关事务。

    （八）指导全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处理民族宗教事务的重大事项。防范利用宗
教进行的非法、违法活动，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的渗透活动。

    （九）受省民宗委的委托，协助做好部分宗教院校的有关管理工作。
    （十）负责宗教方面的对外交流归口管理工作，组织指导全市民族宗教事务部门和宗教界开展对外

以及对港澳台的宗教交往活动。
    （十一）完成市委市政府、市委统战部交办的其他任务。

机构设置及

人员配置

1、机构设置：根据部门职责分工，本部门内设机构包括办公室（组织人事处）、政策法规处（综合督查

处）、民族处、宗教一处、宗教二处。

2、人员配置：机关行政编制25名，行政附属编制1名；实际用编人数行政人数26名，行政附属人数1名。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收入

全年
预算数

资金总额 2016.5

财政拨款

小计 2016.5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2016.5

政府性基金 0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0

国有资本金 0

社保基金 0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支出

半年

计划执行数

全年

预算数

基本支出 517.37 1293.22

项目支出 358.59 723.28

培训费 10 45

局机关办公楼维修经费 10 30

局机关业务系统运行维护费 1.5 3



部门整体

资金（万
元）

支出
党团活动经费 2 5.8

体检费 0 11.06

局机关物业管理费 14.92 29.85

宗教工作经费 83 201

民族工作经费 35 100

团体、场所补助经费 162 198

 委托业务费 22.5 63

办公设备购置 6 13.22

伙食经费 11.67 23.35

中长期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族宗教工作重要论述和视察江苏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全国
宗教工作会议、省委民族工作会议和省宗教工作会议、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精

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为重点，推动我市民族宗教工作高质量

发展，着力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着力提高民族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着力夯实基层基础，有效防范
化解民宗领域风险隐患，切实维护民宗领域和谐稳定，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市贡献力量。

年度目标

    一是加强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巩固和发展党同民族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促进民

族关系、宗教关系和谐。二是建立健全领导机制和协调机制。发挥民宗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建立完善信

息共享、协同配合、联动处置机制。三是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宗教工作三级网络、二级责任制，明确市
、县、乡工作职责清单，建立属地管理工作体系。培养一支政治意识强、理论水平高、业务能力硬、工
作作风实的民宗工作干部队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决策

计划制定
工作计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中长期规划制定健全性 健全 健全

目标设定
绩效指标明确性 明确 明确

绩效目标合理性 合理 合理

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预算编制科学性 科学 科学

过程

预算执行

非税收入预算完成率 ＝100% ＝100%

政府采购执行率 ＝100% ＝100%

“三公经费”变动率 ＝0% ＝0%

公用经费控制率 ≤100% ≤100%

结转结余率 ＝0% ＝0%

预算执行率 ＝40% ＝100%

预算调整率 ＝0% ＝0%

支付进度符合率 ＝100% ＝100%

预算管理

预算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非税收入管理合规性 合规 合规

预决算信息公开度 公开 公开

基础信息完善性 完善 完善

绩效管理覆盖率 ＝100% ＝100%

资金使用合规性 合规 合规

资产管理

资产管理规范性 规范 规范

固定资产利用率 ＝100% ＝100%

资产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制度执行规范性 规范 规范

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过程

人员管理

人员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有效 有效

在职人员控制率 ＝100% ＝100%

人员管理制度健全性 健全 健全

机构建设

业务学习与培训及时完成率 ＝100% ＝100%

纪检监察工作有效性 有效 有效

组织建设工作及时完成率 ＝100%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重点工作 对应项目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履职

贯彻执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民
族宗教工作的方

针、政策和有关
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工作 宗教工作经费

起草我市民族宗教的地方性法规、
规章草案

有序推进 有序推进

拟订相关政策规定 有序推进 有序推进

督促检查落实情

况工作
宗教工作经费 我市对相关政策法规法律落实程度 较高 较高

宣传教育工作
宗教工作经

费,培训费

举办宗教政策法规培训场次 ＝0场 ＝1场

全市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能力提
升程度

较高 较高

少数民族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

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培训班

民族工作经费

培训合格率 ＞0% ＞90%

开展少数民族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

训班场次
＞1场 ＞2场

指导市民促会依
法依章开展工作

民族工作经费

对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推动作

用
较高 较高

开展“红石榴伙伴”活动次数 ＝0次 ＝1次

组织和实施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
动

民族团结进步宣
传月工作

民族工作经费

群众满意度 ＝0% ＝90%

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次数 ＞0次 ＞1次

民族团结进步创
建工作

民族工作经费

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基地数量 ＞0个 ＞20个

 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水平的提升
程度

较高 较高

加强民族工作骨
干培养

培训费
举办全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培

训场次
＝0场 ＝1场

推动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事业

民族工作经费
组队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次

数
＞0次 ＞2次

指导宗教团体依
法依章开展活

动，支持宗教团
体加强自身建设

支持宗教团体加

强自身建设工作

团体、场所补
助经费,宗教
工作经费

指导宗教团体数量 ＝6个 ＝6个

资金支出合规性 合规 合规

依法履行宗教事

务管理职责，依
法保护公民宗教

信仰自由和合法
的宗教活动

宗教活动场所安

全工作

宗教工作经

费, 委托业务

费,培训费

举办安全工作培训场次 ＝0场 ＝1场

发生安全事故次数 ＝0次 ＝0次

检查宗教活动场所次数 ＞3次 ＞6次



履职

依法履行宗教事

务管理职责，依
法保护公民宗教

信仰自由和合法
的宗教活动

防范利用宗教进

行的非法、违法
活动，抵御境外

利用宗教进行的
渗透活动

宗教工作经费 宗教稳定率 ＝100% ＝100%

清真食品网点和

传统清真食品行
业扶持工作

宗教工作经费

扶持清真食品网点个数 ＞0个 ＞2个

服务对象满意度 较高 较高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半年指标值 全年指标值

效益

社会效益

对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水平的提升程
度

较高 较高

宗教稳定率 ＝100% ＝100%

经济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发展

满意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少数民族群众满意度 ＞90% ＞95%

宗教界人士满意度 ＞90% ＞95%


